
关于征集2026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揭榜挂帅”选题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相关科研院所，省直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202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起草工作，根据相关要求，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决定开展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选题征集工作，现面向相关部门单位征集2026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揭榜挂帅”选题。具体要求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部署，按照服务全省重大需求、聚焦学科建设和发展基础、面向学术研究前沿的要求，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推荐一批具有学术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的重大选题，突出省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领作用，通过项目选题引领研究方向，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理论力量。
二、选题要求
项目选题要聚焦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任务，围绕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研究选题。项目选题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着眼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应用创新，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鲜明的问题意识、厚重的学术分量和较高的创新价值；要突出研究重点，具有普遍性、开放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应注重跨学科融合与团队攻关的可行性。项目选题的主要学术概念和研究范畴应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文字表述要科学严谨、规范简洁、符合学术逻辑和语言逻辑，能够引领学术前沿并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项目选题应避免与已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年度项目和研究专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选题重复，不得与已立项的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揭榜挂帅”选题重复。
三、报送要求
选题推荐单位应结合自身研究优势和学科特色，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推荐选题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选题实行限额推荐，教育部直属高校每个单位推荐选题20个以内，省级社科院、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省属高校每个单位推荐选题10个以内，其他单位推荐选题5个以内，同一选题不得重复推荐，涉密选题不得报送。请选题推荐单位于2026年1月15日前将填写后的《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选题推荐回执》电子版发送至工作邮箱，逾期未报送视为无意见。选题征集结束后，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将对征集到的选题进行筛选和修改完善，并报送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列入2026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特此通知。

通信地址：长春市文化街48号省社科规划办512室
联系电话：0431-88904012
电子邮箱：sskgh@163.com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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